
說明:
1.  本表共有四個面向，分別為：(1)人員與組織管理、(2)設備及設施、

  (3)藥品管理(陳列、保存與販售) (4)專業執業(藥品調劑及其他藥事服務等)。

2.      各面向中，項目前框內有※為必要項目(必須完全符合)；其他為進階加分項目。

是 否
※ 1.藥事人員在執業中穿著工作服，並佩戴執業執照。

2.藥局內人員的穿著或所配戴的名牌，可讓民眾明顯區分出藥師及

非藥師。

3.藥局調劑區內配藥或發藥者，為執業登記在此藥局之藥師。

4.非藥事人員沒有經藥事人員許可，不得無故進入調劑區。

5.藥事人員離開執業場所時，將執業執照及藥師執業印章妥善收藏

，不被他人擅自取用。

7.收費辦法及收據或發票合乎國稅局及健保局之規定。

8.藥事人員能正確敘述藥品替代原則。(藥師法第17條:藥師調劑，

應按照醫師處方，不得錯誤，如藥品未備或缺乏時，應通知原處方

醫師，請其更換，不得任意省略或代以他藥。)

9.藥事人員能指導民眾如何清除廢棄/過期藥品或衛材。

※
10.藥局如屬健保特約藥局，有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標誌標

示於明顯處。

※ 11.藥局內有禁菸的告示

12.調劑處所至少有六平方公尺以上之作業面積，並與其他作業處

所明顯區隔。

13.藥局執照及管制藥品登記證有懸掛於明顯處，便於民眾辨識。

14.市招與核准之藥局名稱相符合。

15.藥局執照內容與實際營業項目相符。

16.藥事人員執行業務之標示牌，依實際執業情形置於調劑處所明

顯處，便於民眾辨識。

17.適當地進行分包機及磨粉等器具之清潔。

18.藥局內備有消防安全設備，且標示清楚定期檢查。

19.藥局應具備獨立出入門戶或應與其他營業處所明顯區隔，民眾

進出互不影響。

20.藥局內保持清潔整齊，執業處所內不放置雜物，不張貼誇大不

實之海報廣告。

21.藥局內有建立半隱私性或獨立之諮詢空間。

22.藥局內備有藥品專用冷藏冰箱，冰箱內外保持整潔，不存放食

物，其內置有溫度計，並有溫度記錄。

23.藥局內放置有藥品資訊或健康資訊提供民眾參考。

24.藥局內備有藥物治療相關參考書籍供藥事人員查詢，

25.使用電腦及印表機等設備列印調劑標示及注意事項，或另備其

他相關注意事項標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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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否
是否符合自 評 項 目

※ 26.處方藥不以開架式陳列。

※ 27.無偽藥之陳列及販售。

※ 28.無禁藥之陳列及販售。

※
29.無劣藥之陳列及販售。(無陳列及販售在治療期間內，可能超過

藥品標示之有效或保存期限、或已公告回收之藥品。)

30.藥品保存都得宜。(所有藥品都有適當的儲存環境)

31.成藥須以完整原包裝陳列及販售。

32.已拆裝藥品有標示藥名、單位含量及保存期限。

33.具有效期限管理辦法。(有制定程序，定期執行藥品的庫存盤點

，並檢視藥品效期，移除過期庫存之辦法。如:對於已變質或已過

有效日期的藥品，予以標示並予明顯區隔置放，依法處理，保證這

些製劑不會被調劑或發送出去。)

34.一般處方箋保存至少三年，若有使用管制藥品，須符合以下規

定。(1)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。  (2)交付第一級至第三級之管制藥

品，應專設櫥櫃加鎖保管。依專用處方箋，並由領受人憑身分證明

簽名領受。(3)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保存五年。(4)按時申報管制藥

品(出示證明文件)。

35.具藥品外形或藥名類似藥品的取用管理。(書面辦法或陳列及保

存方式)

36. 具高危險警訊藥品的取用管理(書面辦法或陳列及保存方式)

※

37.藥事人員受理處方箋，有確認處方的合法性、完整性與處方期

限有效性。(處方日期，病人姓名，年齡，藥名，劑量與用法，醫

師署名或簽章等)

※
38.交付藥品前，有再次核對包裝列印內容、藥品種類、數量與處

方指示一致。

※
39.藥事人員交付藥品時有確認交付對象的正確性。(交付對象為交

付處方箋者)

※

40.對於醫師所開處方箋，調劑次數及天數都符合規定。(健保處

方:非連續處方箋只領一次；連續處方箋每次最多領取1個月藥量。

即將出國民眾需出具出國機票，才能領2月份藥量。自費處方：給

藥天數不超過處方箋的天數。)

※ 41.處方調劑後，藥事人員都在處方上簽章並註明調劑日期。

42.調劑處方，若藥品未備或缺乏時，有通知原處方醫師，請其更

換，不任意省略或代以不同成分、含量、劑量或劑型之他藥。

43.調劑處方，若藥品未備或缺乏時，主動告知病患並協助其取得

所需藥品。

44.交付藥品之包裝或容器都不重複使用。

37藥袋標示都合乎規定(標示藥局之名稱、地址、電話號碼、病人

姓名、性別、藥品名稱、單位含量與數量、服藥劑量、頻次與途

徑、藥品作用、警語或副作用。調劑者姓名。調劑或交付日期)

45.藥事人員能積極參加藥事人員持續教育相關之研討會。平均每

年25個以上點數)

46.有建立病人資料。(病人姓名，出生年月日，性別，聯絡方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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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.有建立病人處方藥歷。(基本資料，調劑藥品名稱、使用方法、

用量及日期)

48.有建立病人購買藥品的藥歷。(購買藥品名稱、使用方法、用量

及日期)

49.藥事人員調劑前有進行處方適當性評估。(對病人的體質及病歷

有充分的考慮，以對應病人的狀態，站在患者的立場並查閱使用之

藥品有交互作用及任何治療問題。)

50.受理處方箋如有可疑之點，應主動與開立處方的醫師聯繫詢問

，請其確認並將詢問做成紀錄，並保留紀錄可供備查。

51.藥事人員交付藥品時(包括處方藥、指示藥及成藥)，有進行必

要之用藥指導(注意事項及保存方法)。

52.藥事人員對於民眾的無處方箋購買處方藥行為，有教導正確的

就醫用藥觀念。

53.藥事人員有針對病人的需求，轉介給其他合適的醫療機構或醫

54.藥事人員熱心參與當地藥師公會活動

55.藥事人員明白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(若發現導致死亡或危

及生命的嚴重不良反應，須於發生起七日內通報。)

56.藥事人員能以電腦列印用藥指導單張或提供藥品訊息的資料。

57.藥事人員有參與社區衛教或公益活動。(健康生活型態，戒菸諮

詢，針頭交換，安全用藥，國小兒童用藥教育等)

58.藥事人員能協助病人及其照護者，去獲得所需的健康照護資訊

，以滿足他們的個別需求。

59.藥事人員與其他的醫療專業人員合作來提升醫療照顧的效果。

60.藥事人員以病人或民眾能理解的方式來進行用藥指導

61.藥事人員對於病人的自我照顧，能提供適當的教育與諮詢服

62.藥事人員有受過戒菸諮詢或糖尿病衛教公共衛生等訓練。

63.藥事人員有從事居家或機構等藥事照護服務。

64.藥事人員會操作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系統。

65.藥事人員能以電腦輔助查詢藥品與健康資訊及相關法規最新的

資訊。

66.藥事人員能教育病人如何評估與使用網路資訊或其他形式的醫

療照護資訊，並鼓勵他們能與藥師討論所找到的資訊。

參考資料:

1. 藥師法 101年6月5日總統令修

2. 藥師法施行細則 98年3月5日衛生署令修

3. 藥事法 95年5月30日總統令修

4. 藥事法施行細則 94年2月16日衛生署令修

5. 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93年11月25日衛生署令訂

6. 藥局設置作業注意事項 93年2月25日 衛生署

7. 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管理辦法 99年8月5日衛生署令修

8. 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  93年8月31日衛生署令訂

9. 優良品質藥事服務之標準(GPP)  2011FIP/WHO優良藥事執業指引中文版

10. 社區藥局輔導訪查紀錄表  93年衛生署社區藥局輔導訪查計畫

11. 社區藥局評估考核制度辦法草案 99年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計畫

12. 5大藥命指數 101年4月醫改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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